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

（股份代號：0003）

2006年 5月 19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公布，於 2006年 5月 19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
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 通 決 議 案
票 數 (%)

贊 成 反 對

1. 省覽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年結及董事會及核數師之報告書 3,037,345,199 32,390
(99.9989%) (0.0011%)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通過。

2. 宣布分派末期股息 3,117,657,046 1,712,972
(99.9451%) (0.054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通過。

3(I). 重新選舉李兆基博士為董事 3,129,340,637 9,131,230
(99.7091%) (0.290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通過。

3(II). 重新選舉廖烈文先生為董事 3,127,943,690 7,664,953
(99.7556%) (0.2444%)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通過。

3(III). 重新選舉李國寶博士為董事 2,796,167,054 287,422,819
(90.6790%) (9.321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通過。

3(IV). 重新選舉陳達雄先生為董事 3,127,130,694 10,066,001
(99.6791%) (0.320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通過。

4. 重行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之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 3,134,990,798 162,617
釐訂其酬金 (99.9948%) (0.0052%)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通過。

5. 通過董事袍金、主席之額外袍金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之酬金 3,133,757,712 1,149,950
(99.9633%) (0.036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通過。

6(I). 通過授予董事會一般權力，以購回本公司之股份 3,115,207,814 341,693
(99.9890%) (0.011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通過。

6(II). 通過授予董事會一般權力，以發行本公司之額外股份 2,683,808,072 450,870,591
(85.6167%) (14.3833%)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通過。

6(III). 授權董事會配發、發行或以其他方式處置相等於根據第 6(I)項決議案授權而 3,060,108,362 74,243,082
購回之股份數目之額外股份 (97.6313%) (2.368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通過。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陳達雄 謹啟

香港，2006年 5月 19日

附註：

1. 有權出席並可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贊成票或投反對票之股份總數為 5,508,759,988股。此全數 5,508,759,988股中並無任何股份為股東
有權出席但只可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反對票之股份。

2.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聘為股東週年大會之監票員。

3. 在本公司 2006年 4月 25日之股東通函中，沒有任何人士說明其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表決權。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非執行董事： 李兆基博士（主席），林高演先生，李家傑先生及李家誠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廖烈文先生，梁希文先生及李國寶博士

執行董事： 陳達雄先生，陳永堅先生及關育材先生


